
证券代码：002408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9-08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18年度现金管理及2019年度

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50,000万元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或结构

性存款等，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期限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文件，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关

于2019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12日、2019年8月6日公告了《关于2019年度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2019-078）。 

一、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授权额度内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农行”)“安心快线天天利

滚利第2期”理财产品，累计金额50,000万元。现将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情况公

告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名称 产品类型 累计认购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农行淄博胜利路支行 浮动收益型 4000.00 2019.8.6 2019.8.7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临淄支行齐

翔分理处 
浮动收益型 1400.00 2019.8.6 2019.8.7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胜利路支行 浮动收益型 6500.00 2019.8.7 2019.8.8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临淄支行齐 浮动收益型 1400.00 2019.8.7 2019.8.8 3% 自有资金 



翔分理处 

农行淄博胜利路支行 浮动收益型 3000.00 2019.8.8 2019.8.9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临淄支行齐

翔分理处 
浮动收益型 1400.00 2019.8.8 2019.8.9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胜利路支行 浮动收益型 2500.00 2019.8.9 2019.8.12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临淄支行齐

翔分理处 
浮动收益型 1400.00 2019.8.9 2019.8.12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胜利路支行 浮动收益型 5000.00 2019.8.12 2019.8.13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临淄支行齐

翔分理处 
浮动收益型 1400.00 2019.8.12 2019.8.13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胜利路支行 浮动收益型 5500.00 2019.8.13 2019.8.14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临淄支行齐

翔分理处 
浮动收益型 1400.00 2019.8.13 2019.8.14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胜利路支行 浮动收益型 6000.00 2019.8.14 2019.8.15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临淄支行齐

翔分理处 
浮动收益型 1400.00 2019.8.14 2019.8.15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胜利路支行 浮动收益型 5800.00 2019.8.15 2019.8.16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临淄支行齐

翔分理处 
浮动收益型 1400.00 2019.8.15 2019.8.16 3% 自有资金 

农行淄博临淄支行齐

翔分理处 
浮动收益型 500.00 2019.8.16 2019.8.19 3% 自有资金 

公司与上述银行无关联关系，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均

已按期收回本金及预期收益。上述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的授权额度。 

二、产品风险提示 

（一）认购风险：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或《中国农业银

行理财产品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的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正常运作的

情况，中国农业银行有权停止发售本理财产品，投资者将无法在约定认购期内购

买本理财产品。  

（二）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政策、法律法规设计的。如国家

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认购、投资运作、清算等

业务的正常进行，导致本理财产品理财收益降低甚至导致本金损失。  

（三）市场风险：本理财产品涉及汇率风险，可能会涉及到利率风险等其他

多种市场风险。  

（四）流动性风险：若出现约定的停止赎回情形或顺延产品期限的情形，可

能导致投资者需要资金时不能按需变现。  

（五）信息传递风险：中国农业银行按照《协议》及本理财产品说明书有关



“信息通告”的约定，发布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营

业网点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获知。如投资者在认购产品时登记的有效联系

方式发生变更且未及时告知或因投资者其他原因导致中国农业银行无法及时联

系投资者，则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六）募集失败风险：产品认购结束后，中国农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和

《协议》约定的情况确定本理财产品是否起息。如不能起息，投资者的本金将于

通告募集失败后3个银行工作日内解除冻结。 

（七）再投资/提前终止风险：中国农业银行可能于提前终止日视市场情况

或在投资期限内根据《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八）不可抗力风险：因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

可能导致本理财产品认购失败、交易中断、资金清算延误等。  

（九）信用风险：本产品的投资范围包括信用类资产，如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等信用债券，如因信用产品发行主体自身原因导致信用品种不能如期兑付本

金或收益，投资者将承担相应损失。但在此种情形下，理财产品保留向发生信用

风险的投资品发行主体进行追偿的法定权利，若这些权利在未来得以实现，在扣

除相关费用后，将继续向客户分配。  

（十）或有风险：客户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

以后四舍五入。因此，当客户赎回份额较低时，由于估值方式及收益结转规则导

致客户可能无法取得收益。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财务处设专人跟进现金管理情况，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 

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审计处为现金管理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现金管理业务进行事 

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隔夜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财务费用。现金管理过程中，未发生逾期不能赎回或亏损的情况。公司将加强

现金管理方面的管理，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8 月 20 日 

 


